
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薪資支給標準 

108年4月22日本校107學年度第4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108年11月20日本校108學年度第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年12月19日本校108學年度第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年12月7日本校109學年度第1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9年12月9日本校109學年度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年2月24日本校109年學度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年3月3日本校109學年度第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七

條訂定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以下簡稱校務基金人員)薪資支給標準(以下簡

稱本標準)。 

二、本標準依照勞動部公告施行之最低基本工資，比對公務人員俸額表，作為本校校

務基金人員最低薪資(月支數額)起點。 

三、新進人員分為勞務/行政類、技術類、經理類，薪級分為高中(職)以上(約用助理員/

約用技術佐)、大學以上(約用組員、約用技術員)、碩士以上(約用專員、約用技術

師)、博士(約用高級專員、約用高級技術師)、約用副理、約用經理，以及約用資

深經理，其對應之月支數額與俸點如附表一所示。 

四、本校應於最低基本工資高於本校最低月支數額起點後，視本校校務基金自籌經費

狀況，由人事室提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討論，以調整高中(職)以上薪級或所有

薪級之最低俸點重新核薪，通過後經簽核校長核准後予以調整。 

五、本校得於公務人員俸額表調整時，視本校校務基金自籌經費狀況，由人事室提送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討論，調整校務基金人員之薪資，以對應公務人員俸額表中

相同之俸點重新核薪為原則，經簽核校長核准後予以調整。 

六、本標準實施前之人員，以合併前職稱與現有薪資，對應附表二之薪級與最接近(但

超過)之月支數額做為俸點起薪，若低於新薪級第一級仍以最接近之俸點續聘，高

於最高俸點以現有薪資繼續支薪，取得較高學歷者予以在同薪級名稱提敘，至退

休或離職止。本標準公告施行後二個月內應完成新契約訂定，並於隔月一日起重

新核薪。未完成換約者，得以原支薪制度執行合約至民國109年6月30日止，由本

校依法予以資遣。 

七、新進校務基金人員依其職務所需薪級核算薪資，由第一薪級起薪為原則。如因工

作性質特殊、人才羅致不易或需專業技能等特殊原因，得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

應敘明具體理由，送本校校務基金工作人員人力審議小組後，於進用前，專案簽

請校長核准後，始得指定適當薪級起聘。 



八、各單位簽核與公告新聘校務基金人員時，應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甄選作

業程序辦理職缺甄補。應聘者得以較高學歷提敘聘用，但以核准之薪級名稱支

薪。遇有以下資格者，得由單位試用期滿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並送本校校務

基金進用工作人員陞遷考核暨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查。新聘人員提

敘薪級，以申請一次為限，總計最多採計五級，委員會審核通過且校長核准後隔

月開始支薪。 

(一) 取得中央(或授權)機關發給之資格證書者，提高一級(乙級或相當)、二級(甲級或

相當)、三級(普考或相當)、四級(高考或相當)俸點，並採計點數最高之一項。 

(二) 以較高學歷應聘，提高一級(高一級學歷)、二級(高二級學歷以上)俸點。 

(三) 與工作內容相關之年資應聘，提高一級(工作三-六年)，二級(六年以上)俸點。 

九、校務基金人員總應聘人數，以俸點590月支數額計算總薪資，不得超過年度編外人

員總預算為上限，並由主計室核算，校務基金委員會核定。各應聘薪級人數，博

士及約用資深經理薪級不超過本校公務人員(不含技工友、人事、主計)中簡任人數

之比例(2%)、碩士級、約用經理、約用副理薪級不超過八至九職等職務總人數之

比例 (30%)為準。 

十、附表一及附表二各薪級區分為一或二階段。第一階段計三至七年，第二階段三至

八年；其中第二階段人數(含學歷晉升者)合計應維持該薪級名稱總人數百分之七十

五以下。晉升之規定如下： 

(一) 服務滿一年後之每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經單位主管考核，提委員會審查，經年終

考核等次為甲等或乙等七十五分至七十九分，且薪資尚未達原職原階規定之最高薪

級者，得每滿一年予以晉級俸點。每年全校校務基金人員考列甲等以上之總人數以

百分之七十五為上限。 

(二) 支領第一階段最高月支數額期滿兩年，得於期滿當年十月三十一日前申請晉升第二

階段，由委員會以面試或考試等方式，並綜合考量其能力後予以排序提送校長勾選，

於核准後隔月開始支薪。晉升人數以申請總人數以百分之七十五為上限，未晉升者

得每年重新提出申請。 

(三) 新聘人員具有對應該薪級較高之學歷，支領第二階段最高月支數額期滿兩年，得於

期滿當年十月三十一日前申請晉升(附表一)，由委員會以面試或考試等方式，並綜

合考量其能力後予以排序提送校長勾選，於核准後隔月開始支薪。晉升人數以申請

總人數以百分之七十五為上限，未晉升者得每年重新提出申請。 

(四) 本標準施行前之人員，支領第二階段最高月支數額期滿兩年，可直接晉升較高一級

學歷支薪。 

(五) 校務基金人員僅得於聘用時之薪級名稱晉升與提敘，不得轉至較高薪級名稱晉升與

提敘。 

十一、本標準之修訂程序併同前揭辦法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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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新進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薪資支給表 

108年 4月 22日本校 107 學年度第 4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109年 12月 7日本校 109學年度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月支數額(元) 薪級名稱 

勞務/行政類 
約用 

助理員 

約用 

組員 

約用 

專員 

約用 

高級專員 
      

技術類 
約用 

技術佐 

約用 

技術員 

約用 

技術師 

約用高級技

術師 
      

經理類         
約用 

副理 

約用 

經理 

約用 

資深經理 

59,930           15 

58,930       14   14 

57,930     13   13 

56,930    12   12 

55,460     11  15 11 

53,990    10  14 10 

53,305    9  13 9 

51,250    8  12 8 

49,875   博士 7 13 11 7 

48,505   博士 6 12 10 6 

47,130     13 5 11 9 5 

45,760   12 4 10 8 4 

44,390  博士 11 3 9 7 3 

43,015  博士 10 2 8 6 2 

41,645  碩士 9 1 7 5 1 

40,270   碩士 8  6 4   

38,900   10 7  5 3   

37,530  9 6  4 2   

36,500  8 5  3 1   

35,470  7 4  2    

34,440  6 3  1    

33,410  5 2      

32,385 碩士 4 1      

31,355 碩士 3       

30,325 大學 2       

29,295 6 1       

28,265 5        

27,240 4        

26,210 3        

25,180 2        

24,495 1        

本表自 110 年 1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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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現職校務基金進用工作人員薪資支給表 

108年 12月 19日本校 108學年度第 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9年 12月 7日本校 109學年度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月支數額(元) 薪級名稱 

勞務/行政類 
約用 

助理員 A 

約用 

助理員 

約用 

組員 

約用 

專員 

約用 

高級專員 
   

技術類 
約用 

技術佐 A 

約用 

技術佐 

約用 

技術員 

約用 

技術師 

約用高級

技術師 
      

經理類 
 

        
約用 

副理 

約用 

經理 

約用 

資深經理 

59,930        15 

58,930     14   14 

57,930     13   13 

56,930     12   12 

55,460     11  15 11 

53,990     10  14 10 

53,305     9  13 9 

51,250     8  12 8 

49,875    博士 7 13 11 7 

48,505    博士 6 12 10 6 

47,130    碩士 5 11 9 5 

45,760    12 4 10 8 4 

44,390   博士 11 3 9 7 3 

43,015   博士 10 2 8 6 2 

41,645   碩士 9 1 7 5 1 

40,270   大學 8  6 4  

38,900   10 7  5 3  

37,530   9 6  4 2  

36,500   8 5  3 1  

35,470   7 4  2   

34,440   6 3  1   

33,410   5 2     

32,385  碩士 4 1     

31,355  碩士 3      

30,325  大學 2      

29,295  6 1      

28,265  5       

27,240 碩士 4       

26,210 大學 3       

25,180 2 2       

24,495 1 1       

本表自 110 年 1月 1日生效 


